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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今(107)年度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VITZRO TECH Co., Ltd)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

造廠家認可登記證預計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到期，於今年 5 月 31 日該廠家台灣代理商

巨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原製造廠家更名為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申請認可

登記證之展延及變更，經過書面審查合格後，於 9 月 18 日至 9 月 19 日辦理實地評鑑，

並邀請實地評鑑專家委員共同前往，確認該廠型式核可高壓用電設備(真空斷路器

-VCB)與原認可規格及結構一致。另一方面，配合國外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出國計畫，

同時辦理參訪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韓國電力公社，以瞭解其營運模式及運作、

設備審查管理機制、試驗相關流程等情形。 

透過本次辦理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實地評鑑及參訪韓國電力公社，並與韓國相

關單位及業界分享彼此經驗，除擴展我國政策推動之國際能見度外，亦可作為我國未

來政策規劃及推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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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考量國內高壓用電設備有來自國外原製造廠家、試驗實際係送國外試驗機構辦理

之情形，因此對於國外原製造廠家、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或驗證機構之能力、

運作模式及管理制度等，有需要進行實地瞭解，可作為將來審查相關報告、標準之參

考，亦有助於「用戶用電設裝置規則」第 401 條及「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

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行試驗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執行及法規要點

修正之參考。 

今(107)年度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VITZRO TECH Co., Ltd)於 5月 31日配合原製

造廠家更名為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申請認可登記證之展延及變更，經過書面

審查合格後，於 9 月 18 日至 9 月 19 日辦理實地評鑑，並邀請實地評鑑專家委員共同

前往，以確認該廠型式核可高壓用電設備(真空斷路器-VCB)與原認可規格及結構一

致，以及其製程與出廠試驗及品質管理能力，包括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

件、品質管理執行方式、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以及實地評鑑實測等項目，

並利確保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安全及提升系統可靠度。 

另一方面，配合國外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出國計畫，同時辦理參訪國際高壓用電

設備管理單位，參訪韓國電力公社(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以瞭解

其營運模式及運作、設備審查管理機制、試驗相關流程等情形，作為檢討我國電力技

術規範制定與高壓用電設備驗證管理機制及提升檢測設備規劃與檢測技術能力之重要

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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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出國行程 

出國期間為今(107)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1 日共計 5 天，於 9 月 17 日由台北松山

機場搭飛機至韓國金浦機場，並與飛世龍聯絡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事宜，訂定於 9 月

18 日至 9 月 19 日辦理實地評鑑，9 月 20 日參訪韓國電力公社，最後於 9 月 21 日由仁

川機場搭飛機回台北桃園機場，參訪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摘述 住宿 

107 年 09 月 17 日 去程：台北 => 韓國首爾 V 

107 年 09 月 18 日 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實地評鑑 V 

107 年 09 月 19 日 
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實地評鑑 

韓國電力公社品質管理團隊會談 
V 

107 年 09 月 20 日 韓國電力公社材料檢查部門會談 V 

107 年 09 月 21 日 回程：韓國首爾 => 台北  

 

二、出國人員 

本次出國參加人員計 4 位，由能源局陳景生專門委員帶領實地評鑑團隊張振昌審

查委員、楊正光審查委員及陳唐羽高級助理研究員，共同前往實地評鑑訪查，出國人

員名冊如表 2 所示。 

表 2 參訪人員名冊 

單位 人員 部門 / 職稱 

經濟部能源局 陳景生 電力組 專門委員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 張振昌 電力試驗處 副處長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楊正光 新世代電力研究發展中心 研究員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陳唐羽 新世代電力研究發展中心 高級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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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國地點及內容 

一、辦理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實地評鑑 

今(107)年度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VITZRO TECH Co., Ltd)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

造廠家認可登記證(證書號碼：10403009130 號)將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到期，依據作業

要點相關規定，原製造廠家應於期限屆滿前 6 個月申請展延，並且能源局應派員前往

辦理實地評鑑。 

107 年 5 月 31 日巨特公司向能源局申請飛世龍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展延及登載

事項變更，其原製造廠家申請認可之出廠試驗能力包括構造檢查、主回路商頻耐電壓、

主回路電阻測量、機械開閉及特性試驗，而 VVBC-25125S 及 VVBC-17340S 分別依

IEC62271-100(2012)及 IEC 62271-100(2008)試驗標準進行試驗。能源局 8 月 20 日函復

有關巨特公司申請飛世龍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展延及登載事項變更一

案書審結果原則同意，並於 9 月 18 日及 19 日辦理實地評鑑事宜，廠商參與主要人員

如表 3 所示。 

表 3 韓國飛世龍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 - 廠商參與主要人員名冊 

單位 人員 部門 / 職稱 

VITZRO EM Co., Ltd Son, Jin Woo 
Overseas Business Division 

Vice President 

VITZRO EM Co., Ltd Lee, Sang hum 
Overseas Business Division 

Director 

VITZRO EM Co., Ltd Lee, Kevin 
Overseas Business Division 

Senior Manager 

VITZRO EM Co., Ltd Kim, Hun Soo 
Quality Inspection Department 

Deputy General Manager 

VITZRO EM Co., Ltd Bae, il Young 
Director of manufacturing Division 

Managing Director 

巨特股份有限公司 邱明山 總經理 

巨特股份有限公司 林品辰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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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製造廠家簡介 

光明電氣株式會社（Kwang Myung Electric Co., Ltd）成立於 1955 年。1981 年與

AICHI 公司、日本 VSS＆ATS 以及 MEIDENSHA 公司的技術合作，於 1982 年推出 VCB 

7.2 kV 型；1983 年完成 VCB 25.8 kV MCSG 2 型和 7.2 kV 型；1986 年與美國 LINDSEY

公司就聚合物混凝土建立技術合作；另於 1988 年開發 5 種 ACB 並通過荷蘭 KEMA 認

證。 

1989 年 6 月公司更名為 Kwang Myung Electric Generation Co.，並於同年 12 月成

立了附屬技術實驗室。在 1990 年 VCB 7.2 kV, 8 kA 和 12.5 kA 獲得 KS 標誌(工業進步

管理局)，並於 1991 年通過了 ACB 2 型（KERI）的開發測試，以及 1993 年室外 VCB

和氣體絕緣負荷斷路開關（PGS）（CESI，意大利）。於 1995 年獲得了氣體絕緣負荷開

關（製造業 PGS）的 KS 標誌，並獲得了第一個出口獎（KEMC）。於 1995 年開始將

ATS 出口到美國 GENERAC CORP 並獲得 KSA-QA ISO 9001 證書。於 1996 年 8 月將

辦公室搬到了首爾，並於 12 月成功開發了手動/電動 ASS 25.8 kV 200 A。此外，VCB

開發測試於 1997 年完成（POWERTECH，加拿大），1998 年開發 L/A 5 kA（聚合物橡

膠型），開發 VCB 25.8 kV, 31.5 kA、38 kA 和 40 kA 並獲得 BVQ1 ISO 9001 證書。在

1999 年光明株式會社被韓國 Maeil Business Newspaper 選為具有質量競爭力的 50 家公

司之一，證明其技術能力和質量的優異。 

2000 年公司更名為飛世龍(VITZRO TECH Co., Ltd)，通過開發 VCB 12 kV, 1250 A, 

25 kA / 15 kV, 1200 A ,25 kA 並在 KOSDAQ 股票市場註冊，為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第二年 7 月新建安山工廠，飛世龍逐漸為一家有前景的小企業及電子零件和材料開發

公司。後來更是加快了新技術和產品的開發，於 2002 年開發了電纜終端套件、絕緣套

管、饋電式 ASS（自動和手動）、室外 VCB 套管（聚合物型）和加工氣體絕緣負荷開

關、核電系統 VCB、ACB（508 V 30/50/65 kA）。飛世龍還獲得了各種證書和獎項，證

明了其質量和技術，例如於 2004 年加工氣體絕緣負荷開關(PGS)的可靠性證書（R 

Mark，韓國技術和標準局）、質量與環境系統和航空航天質量體系證書（ISO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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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9100 及 ISO 14001），以及第一屆 Logo＆Symbol Mark Contest 大獎（能源、工業及

商業部）。飛世龍逐漸成為以生產高低壓斷路器及控制、保護設備爲主的電力系統設備

製造企業，位置分為首爾辦事處和安山廠區，並生產有 19 個類別、78 個系列，以及

各類中壓、低壓產品，並通過把技術開發作為獲取先進技術和本地化，帶動了工業的

發展，增強了市場競爭力，飛世龍配電系統產品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飛世龍配電系統產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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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飛世龍將組織重整為 VITZRO TECH 與 VITZRO EM，其中 VITZRO TECH

朝開關設備、能源、電力 IT 和軟件業務發展，既有電力設備業務則重組為 VITZRO 

EM。VITZRO TECH 與 VITZRO EM 將建立各自的業務領域專業知識，以迅速應對快

速變化的市場條件。 

（二）評鑑內容 

為確保通過認可之原製造廠家之測試能力、產製設備品質，以及生產設備與原申

請型式試驗核可設備規格及結構相同，並依據「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

高壓用電設備施型式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依第 7 點(即以

ISO 9001 資格申請認可廠家)申請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為 3 年。原製造廠

家應於期限屆滿前 6 個月，向能源局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為 3 年；逾期未申請展

延或展延審查不合格者，原認可登記證於有效期限屆滿失其效力。依第 7 點認可之原

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能源局應派員進行工廠訪察，其訪察項目包括： 

1.符合 ISO 9001 制度之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2.設備之製造生產流程、出廠試驗設備及試驗流程。 

3.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及

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原製造廠家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位於韓國安山之工廠，申請評鑑設備

為真空斷路器（Vacuum Circuit Breaker , VCB）。本次實地評鑑認可高壓用電設備為 2

個主型式的 VCB，分別為 VVBC-17340S 及 VVBC-25125S，評鑑方式原則上係參考國

際認證組織所採行之 ISO 9001 品質管理及技術要求制度，及歐洲驗證系統(European 

Certification System ECS)工廠檢查要求，經調和規劃設計符合為查核產製能力及出廠

試驗能力之評鑑原則及查核表，並引用查核該廠經 ISO 9001 品質管理認證系統及相關

文件記錄，以簡化實地評鑑之程序與作業時程。 

實地評鑑人員係指派具備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可之評審員 2 位，今年度由經濟

部能源局認可檢驗機構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及台灣綜合研究院各派 1 位符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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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員配合主管機關能源局人員共同作業。國外實地評鑑時間原則約 1 至 2 天，視所

申請認可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及其現場排程及人員配合情形而定。本次現場實地評鑑

包括現場查核及出廠試驗實測約 2 天完成，評鑑查核項目主要分別為書面文件審查及

現場察訪，如下說明： 

1.書面文件審查： 

(1) 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2) 前述設備之品質管理執行方式。 

(3) 出廠時之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 

(4) 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

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2.現場察訪： 

(1) 工廠： 

a. 原型式認可高壓設備產品生產流程及實績確認。 

b. 高壓設備產品之品質管制制度及執行方式。 

c. 高壓設備產品完成之出廠試驗報告(routine test report)及執行方式。 

(2) 實驗室：原認可高壓用電設備確認及執行各項測試流程及方式。 

(3) 雙方交換高壓用電設備試驗審查管理制度意見。 

3.評鑑行程： 

Content 

Item 
Time 評鑑行程(Evaluation Schedule) 

1 10:00 

實地評鑑預備會議（Open Meeting） 

(1) 能源局代表致詞、雙方介紹成員(Introduce the Bilateral Members) 

(day1) 

(2) 說明評鑑程序及廠商配合事項 

(TRI(Agency) Introductio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Manufacturer 

Cooperate Events) (da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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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Item 
Time 評鑑行程(Evaluation Schedule) 

(3) 確認型式試驗報告/品質管理系統/報告簽署人等 

(Check the Type Test Report/Quality System/ Report Signatory etc. 

Q&A) (day1 & day2) 

(4) 試驗前預備(Before the Test Preparation)(設備核對及委員抽選試驗

項目及現場測試(Equipment check and Auditor   choice Test 

Items and site Test) (day1 & day2) 

2 10:20 
確認工廠及實驗室 

(Visit and Check the Plant /Laboratory) (day1 & day2) 

3 10:30 

實地評鑑實測(Site Evaluation Test)( day 1 & day2) 

設備(Equipment)：真空斷路器 (Vacuum Circuit Breaker , VCB) 

測試項目(Test items)： 

(1) 構造檢查(Design and visual checks) 

(2) 主回路商頻耐電壓(Power-frequency voltage tests on the main 

circuit) 

(3) 主回路電阻測量(Measurement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main circuit) 

(4) 機械開閉及特性試驗(Mechanical operating tests) 

4 15:30 

實地評鑑實測(Site Evaluation Test)( day 1 & day2) 

設備(Equipment)：真空斷路器 (Vacuum Circuit Breaker , VCB) 

評鑑總結會議（Close Meeting）day2 

(1) 評審委員討論及填寫評審報告 (受評單位迴避) 

(Auditor Discussion and Write the Report) (Auditee unit   

avoidance) 

(2) 致詞、評審結果需要受評單位改善項目之確認 (受評單位參加) 

(Evaluation Result Confirm the Improvement Items) 

(Auditee Unit participate) 

5 16:00 評鑑結束(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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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評鑑與結果 

1.實地評鑑預備會議（Open Meeting） 

為利兩天實地評鑑順利，本實地評鑑團隊(以下簡稱本團隊)於 9 月 17 日下午抵達

韓國後，就先前往韓國飛世龍首爾地區辦公室進行實地評鑑起始會議(Open Meeting)，

並藉由視訊方式與飛世龍安山廠人員進行會談。 

當(17)日下午飛世龍海外事業部(Oversea Business Division)主管 Lee, Sang hum 帶

本團隊參觀飛世龍首爾辦公室，並簡單介紹組織架構與產品後，進行實地評鑑預備會

議（Open Meeting），雙方簡單介紹後，由本團隊說明察訪目的、國內法規要求、實地

評鑑作業方式，以及明書面審查補件及待釐清相關問題，及委員於書面審查意見中需

請廠家回答及說明的問題。確認雙方都瞭解後續處理與配合方式後，並請對方指派配

合人員，俾利後續實地評鑑之進行。本團隊與韓國飛世龍首爾辦公室交流討論，如圖

2 至圖 4 所示。 

 

圖 2 韓國飛世龍首爾地區辦公室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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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韓國飛世龍實地評鑑預備會議（Open Meeting） 

 

 

圖 4 實地評鑑起始會議(Open Meeting)後與廠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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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工廠及實驗室（含書面文件查核） 

本團隊於 9 月 18 日上午正式前往韓國飛世龍安山廠進行實地評鑑，為增進實地評

鑑審查效率，本團隊分兩部人馬同時進行上列工作項目之查核，上午主要查核工廠相

關文件，包括(1)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2)設備之品質管理執行方式。

(3)出廠時之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4)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

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

證明文件。 

(1)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飛世龍品質檢查團隊(Quality Inspection Team)對於 60 樣檢測儀器皆有設定編號，

並且列表管理，並於檢測表上列有主要規格與容許誤差值。於現場審查時本團隊發現，

有關儀器設備校正精度，工廠實驗採用定量值方式，導致少數儀器超過工廠所設定之

容許誤差值，惟經審查委員試算以後，其百分誤差落在 5%以內，故尚在容許之範圍內。

因容許誤差值採容許誤差值方式，可能出現部分數值出現落差較大，因此本團隊建議

飛世龍採用百分比誤差方式，有利判定校正結果。經過與飛世龍品質檢查團隊討論溝

通過後，他們也瞭解此方式的優點，並於現場改正。現場討論情況如圖 5 所示，儀器

校正表如圖 6 所示。 

 

圖 5 委員現場指導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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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儀器校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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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質管理執行方式 

對於真空斷路器 VCB 之品質管理，經現場評鑑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制定一套非

常詳細的 QC 工程表，將品質管理流程細分為 41 項，除給予編號表列各項檢查重點外，

並針對各項品質管理步驟提供圖文說明，對於每一步驟品質並要求甚嚴，並讓現場工

作人員都可詳細瞭解如何執行，以達到將產品和製程的變異降到最低的目標。QC 工

程表及品質管理工作指導書步驟圖文說明如圖 7 及圖 8 所示。 

 

 

圖 7 真空斷路器 VCB 之 QC 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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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品質管理工作指導書步驟圖文說明 

(3)出廠試驗報告試驗與出具方式 

本次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認可登記展延及登載事項變更案 (案件申請編號

10700143000)所申請的設備為真空斷路器(Vacuum Circuit Breakers)，包含一主型二系列

型 式 (VVBC-17340S 、 VVCB-17240S 、 VVCB-17140S) 及 一 主 型 三 系 列 形 式

(VVBC-25125S、VVBC-25625S、VVBC-24125S、VVCB-24625S)，其產品規格、依據

標準測試報告如表 4 所示。 

表 4 飛世龍申請之 VCB 產品規格、依據標準及測試報告 

規格 試驗標準依據 (版次年度) 相關佐證報告編號 

斷路器 

3Φ, 25.8 kV, 1250 A, 25 kA, 60 Hz 
IEC 62271-100(2012) 測試報告 180004 

斷路器 

3Φ, 25.8 kV, 630 A, 25 kA, 60 Hz 
IEC 62271-100(2012) 測試報告 180003 

斷路器 IEC 62271-100(2012) 測試報告 1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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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Φ, 24 kV, 1250 A, 25 kA, 60 Hz 

斷路器 

3Φ, 24 kV, 630 A, 25 kA, 60 Hz 
IEC 62271-100(2012) 測試報告 180001 

斷路器 

3Φ, 17.5 kV, 3150 A, 40 kA, 60 Hz 
IEC 62271-100(2008) 測試報告 180007 

斷路器 

3Φ, 17.5 kV, 2000 A, 40 kA, 60 Hz 
IEC 62271-100(2008) 測試報告 180006 

斷路器 

3Φ, 17.5 kV, 1250 A, 40 kA, 60 Hz 
IEC 62271-100(2008) 測試報告 180005 

 

現場試驗樣品規格為 3Φ, 25.8 kV, 1250 A, 60 Hz, 25 kA，另外查核出廠試驗報告

規格 3Φ, 24 kV, 1250 A, 60 Hz, 25 kA，以及 3Φ, 17.5 kV, 3150 A, 60 Hz, 40k A 符合標

準規定，上述規格符合申請書最大規格項目如圖 9 所示 

 

圖 9 VVBC-25125S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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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及

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為確認飛龍原製造廠之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由其海外事業部副總裁 Son, Jin 

Woo 向本團隊介紹工廠配置，組裝產線、測試平台以及零件倉庫等區域規劃配置整齊，

且行人通行空間未堆放任何雜物，使整間工廠保持整潔有效率，如圖 10 所示。而有關

執行出廠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係由飛世龍品質檢查部門具有多年工作

經驗之人員擔任，其能力證明文件如圖 11 所示。另一方面，為證明其產製實績，原製

造廠家飛世龍提供自 1975 年以來所參加的專案及設備列表，其中除了供應韓國國內電

力公司及民間業者外，於海外市場，日本、美國、越南、台灣等地亦有其蹤跡，如錯

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圖 10 委員實地評鑑確認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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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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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海外市場銷售實績 

3.實地評鑑實測（現場出廠試驗） 

於 9 月 18 日下午本團隊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以申請之最大規格 VCB 3Φ, 25.8 kV, 

1250 A, 60 Hz, 25 kA 為抽樣出廠試驗代表，試驗標準依據 IEC 62271-100(2012)，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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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排程完成現場出廠試驗測試，出廠試驗項目包含皆符合我國作業要點附表二出廠試

驗試驗項目： 

(1) 構造檢查(Design and visual checks) 

(2) 主回路商頻耐電壓(Power-frequency voltage tests on the main circuit) 

(3) 主回路電阻測量(Measurement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main circuit) 

(4) 機械開閉及特性試驗(Mechanical operating tests) 

此外，在現場實測出廠試驗中也確認該廠在品質保證之實際作法，該廠在設備組

裝完以後，會將設備移置測試台進行出廠試驗，每次至少兩位人員進行試驗，一位負

責測試設備操作，另一位則負責監督出廠試驗符合標準排程，並於進行每項測試步驟

時，大聲複誦測試項目，以提醒測試人員注意及廠區其他人員小心，以確保安全。出

廠試項目執行人員動作熟練，瞭解標準規定，實際執行出廠試驗如圖 12 至圖 15 所示。 

 

圖 12 構造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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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機械開關及特性試驗 

 

 

 

圖 14 主回路電阻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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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主回路商頻耐電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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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鑑總結會議（Close Meeting） 

最後，書面文件查核及實地評鑑實測結束後，經委員討論及確認書面審查改善措

施、工廠與實驗室場地配置、相關人員能力、製程及品質管理、產製實績、認可設備

規格，以及實際執行之出廠試驗項目等結果為符合，原則同意本次實地評鑑，並完成

與廠家評鑑總結會議，如圖 16 及圖 17 所示。惟部分文件為韓文表示，考量其識別不

易，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於 9 月 19 日提供英文版本，以作為本次實地評鑑之依據。 

 

圖 16 評鑑總結會議（Close Meeting） 

 

圖 17 實地評鑑結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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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韓國電力公社 

（一）KEPCO 簡介 

韓國電力公社（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前身為韓國電力股份有

限公司（Korea Electric Company, Ltd., KECO），成立於 1961 年 7 月 1 日，負責全韓國

發電、輸電、配電等業務，集中進行各種電源開發計畫方案，並積極擴充電力設備，

以因應經濟成長的電力需求。1960 年代後半期電力供需緊迫，KECO 僅能做到恰好滿

足需求的狀況。因此韓國政府就著手促使民間資本參與發電事業，於 1968 年 Kyung-In

能源公司開始從事發電業務，另外韓國水資源公社也建設水力發電用的多目標水庫。

於 1970 年代韓國電力公司為了長期電源開發與推展核能發電，投入資金累計達 2 兆韓

幣之多，且多為貸款，加上能源危機發生，燃料費高漲，致使財務結構惡化。為求改

善財務結構，韓國政府遂於同年 12 月 30 日制定韓國電業法，並於 1977 年起至 1981

年間依據韓國電業法實施國營化，乃於 1982 年 1 月 1 日改名為韓國電力公社，繼續提

供韓國電力供給的服務。 

於 2001 年 4 月 KEPCO 進行發電部門組織重組，韓電發電部門分割為韓國南部發

電(Korea Southern Power Co., Ltd, KOSPO)、韓國中部發電(Korea Midland Power Co., 

Ltd, KOMIPO)、韓國東西發電(Korea East-West Power Co., Ltd, EWP)、韓國西部發電

(Korea Western Power Co,. Ltd, KOWEPO)、韓國東南發電(Korea South-East Power Co., 

Ltd, KOSEP)、韓國水力原子力發電(Korea Hydro & Nuclear Power Co., Ltd, KHNP)等六

個發電子公司，並且持有其 100%股權，發電子公司如圖 18 所示。至此，韓電結束為

期 40 年的電業經營獨佔局面，目前 Kyung-In 能源公司與韓國水資源公社仍持續經營

發電業務，並將所有發電量售予 KEPCO。由於引進競爭，近年來民間發電的數額逐漸

增加，發電市場中主要交易成員的管理與財務狀況有著明顯的改善，使得韓國電力市

場逐漸發展為穩定成熟的電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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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KEPCO 發電子公司 

現今 KEPCO 總部位於全羅南道羅州市，是韓國最大的電力公司，財富世界 500

強企業中排名 271(2015)。韓國 93%的電力都由韓國電力公社供應。原本總部位於首爾

市最繁華的江南區，因配合韓國政府遷移公營機關的政策，於 2014 年韓國電力把總部

遷移到了羅州。韓國政府直接持有的股份加上韓國政府所擁有的韓國產業銀行，合計

擁有韓國電力公社 51%的股份。韓國電力公社是世界能源理事會、世界核能協會和世

界核電運營者協會的成員。KEPCO 成立目的是促進韓國電力供應事業的發展，滿足該

國的電力供應和需求，並根據韓國電力公社法案設置運作，有助於該國經濟的發展。

KEPCO 被列為公共事業機構，該法案係以市場為導向的電力事業機構。KEPCO 業務

領域是基於上述目標，包括電力資源、發電、輸電、變電和配電的發展，以及相關的

營銷、研究，技術開發、海外業務、投資及擔負企業社會責任及充分運用公司資產為

目的，總部可分為 8 個部們組成，包括溝通協調部(Planning & Coordination Division)、

管理支援部 (Management Support Division)、共同成長合作部 (Mutual Growth & 

Cooperation Division)、技術創新部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vision)、市場銷售部

(Marketing & Sales Division)、電網事業部(Power Grid Division)、全球事業部(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以及核能事業部(Nuclear Energy Business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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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如圖 19 所示。這些發電企業和設計、其他維護相關的公司，以及核燃料供應

形成 KEPCO 事業群，加強了對資源整合屬於跨團隊合作，以確保電力系統的穩定與

安全性。 

 

圖 19 KEPCO 組織架構 

本次出國除了執行原製造廠家之實地評鑑查核外，同時安排參訪 KEPCO，於 9

月 19 日與 KEPCO 技術政策及規劃處(Technology Policy & Planning Department)會談，

以及 9 月 20 日與 KEPCO 資材檢查處(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會談。 

（二）KEPCO 技術政策及規劃處會談 

於 9 月 19 日上午於至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安山工廠確認翻譯文件，下午則借用該工

廠之會議室與來自 KEPCO 總部技術政策及規劃處的品質管理團隊 (Quality 

management team)的以及韓國標準檢驗協會(Korean Standard Association, KSA)進行會

談，會談人員名單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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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KEPCO 技術政策及規劃處會談 - 受訪人員名冊 

單位 人員 部門 / 職稱 

KEPCO Kim, Jae Oh 
Quality Management Team 

General manager 

KEPCO Eom, Mun Hoi 
Quality Management Team 

Senior Manager 

KSA Jeong, Sung Geun 
Quality Innovation Center 

Senior Researcher 

KSA Jeon, Sung Keun 
Quality Innovation Center 

Researcher 

VITZRO Kim, Yang Gyun 
KEPCO Business Division 

General Manager 

本次會談的主要議題在於 KEPCO 品質管理團隊希望瞭解我國電業的品質管理系

統，以及如何藉由採購機制提高設備品質。首先由本團隊楊正光研究員說明台灣電力

系統，以及我國台電公司之採購方式。我國台電公司因屬於國營企業，因此在民國 88

年「政府採購法」上路後，採購案須依法規規定，例如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

性招標等，並以公平、公開之標案方式辦理。而後由品質管理團隊總經理 Kim, Jae Oh

介紹 KEPCO 的品質管理系統，並藉以通過評估交付的設備品質等級來提高設備品質，

會談情形如圖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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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KEPCO 技術政策及規劃處會談 

雖然 KEPCO 由韓國政府持有 51%的股份，但其採購方式與台電公司不盡相同，

KEPCO 目前並無受類似於我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故 KEPCO 有其一套設備品質評估

系統，根據設備廠商交貨之設備，依缺陷情形占 60%、故障情形占 30%、驗收失敗占

10%予以評估，並將設備品質等級分為 Excellent、Good、Normal、Limited、Poor 等 5

個等級，其中 Excellent 與 Good 判定為優良的設備給予獎勵(Incentive)，而 Limited 和

Poor 判定為劣質的設備給予懲罰(Penalty)，如圖 21 所示。獎勵制度包括檢驗測試減免、

測試週期延長、優良廠家記錄、優先選擇等，而懲罰制度包括測試週期縮短、性能驗

證測試等。 

 

圖 21 KEPCO 設備品質評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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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KEPCO 資材檢查處會談 

於 9 月 20 日本團隊拜訪位於京畿道的 KEPCO 材料檢驗所的材料檢查處(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會談人員名單如表 6 所示。資材檢查處主要分為檢查支援部、

配電檢查部及送變電檢查部，主要業為對於製交之配電設備、送變電設備及通信設備

等進行測試與檢驗，並針對不合格設備研擬改善對策等，另一方面也提供中小企業新

設備開發、性能改善之技術支援。 

表 6 KEPCO 資材檢查會談 - 受訪人員名冊 

單位 人員 部門 / 職稱 

KEPCO Kim, Young Seong 
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 

Vice President 

KEPCO Lee, Seong Hwan 
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 

General Manager 

KEPCO Jin, Seung Hwan 
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 

General Manager 

KEPCO Yoo, Byoung Yong 
Materials Inspection Department 

Senior Manager 

VITZRO Song, Hwun Young 
Kepco Business Division 

Managing Director 

VITZRO Jinha, Park 
Kepco Business Division 

Assistan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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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談則是針對 KEPCO 採購流程，以及 KEPCO 採購時的試驗機制進行探討，

會談情形如圖 22 所示。KEPCO 於採購時，由事業部門提出設備請求，資材處擬訂購

買契約，然後設備供應商將設備交由資材檢查處進行試驗檢查，若試驗結果合格，則

設備供應商就可將設備製交給 KEPCO 事業部門，其採購流程與試驗檢查如圖 23 所示。 

 

圖 22 與 KEPCO 資材檢查處會談 

 

圖 23 KEPCO 採購與試驗檢查流程 

為確保加入電網之用電設備的品質，於 KEPCO 總部技術政策及規劃處的品質管

理團隊會談時瞭解到 KEPCO 的品質管理系統，藉以通過評估交付的設備品質等級來

提高設備品質，而 KEPCO 資材檢查處則是其中試驗檢查單位，其試驗流程如圖 24 所

示，當資材檢驗處接到設備樣品的時後，會先確認是否可以免除試驗（KEPCO 設備品

質評估系統），若為不用試驗之設備，則可於領取品質保證書後，將設備製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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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CO，否則 KEPCO 會逐批進行檢驗，從而判斷每批產品的合格與否，若為不合格

產品，資材檢驗處將會開不合格記錄 NCR(Nonconformity Record)，並通知 KEPCO 相

關單位及設備供應商，另外若達 3 次不合格則契約終止，若經過調整後試驗合格，則

設備供應商可將設備可製交給 KEPCO。 

 

圖 24 KEPCO 試驗檢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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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完成實地評鑑，有助於確保輸入國內高壓用電設備品質 

今(107)年度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證書

號碼：10403009130 號)將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到期，於今年度 5 月 31 日該廠家台灣代

理商巨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原製造廠家更名為飛世龍(VITZRO EM Co,. Ltd)申請

認可登記證之展延及變更，經過書面審查合格後，依據作業要點執行政府法規之公權

力，於 9 月邀請實地評鑑專家委員共同前往辦理實地評鑑。透過實地評鑑查證國外高

壓設備原製造廠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能力及試驗能力，以確認該廠型式核

可高壓用電設備(真空斷路器-VCB)之製程與出廠試驗及品質管理能力，並利確保產品

進入國內市場之品質安全及提升系統可靠度。 

（二）瞭解國外原製造廠生產情形，可作為國內廠家參考 

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成立於 1955 年(當時為光明電氣株式會社)，於 1981 年與

日本 VSS＆ATS 以及 MEIDENSHA 公司的技術合作，並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漸累積技

術實力，其工廠取得 ISO 9001、ISO 14001 等品質管理證書，其產品除供應國內市場

外，更外銷至日本、美國、越南、台灣等海外市場。透過本次實地評鑑瞭解到韓國原

製造廠家飛世龍妥善規劃場地配置、流暢的生產線、走道整潔乾淨、以及各項設備零

件分區放置等對於其工廠及實驗室的嚴格管理，這些對於每項細節的堅持正是成就了

如今的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的重要因素，值得國內原製造廠借鏡思考。 

（三）訪問國外電業，瞭解其對電力設備之管理情形 

韓國 93%的電力都由韓國電力公社供應，負責全國發電、輸電、配電，以及相關

的研究技術開發及推廣等業務，韓國電力公社總部可分為 8 個部們組成，包括溝通協

調部、管理支援部、共同成長合作部、技術創新部、市場銷售部、電網事業部、全球

事業部，以及核能事業部，以確保電力和整個韓國電力集團企業增強能力的穩定供應。

韓國電力公社採購方式有別於我國的「政府採購法」規定，韓國電力公社有其一套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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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品質評估系統，通過評估交付設備的質量等級(Excellent、Good、Normal、Limited、

Poor)，優秀的給予獎勵(Incentive)，不足的給予處罰(penalty)，獎勵制度包括檢驗測試

減免、測試週期延長、優良廠家記錄、優先選擇等，而懲罰制度包括測試週期縮短、

性能驗證測試等，以達到提高設備質量的目的。 

（四）促進國際間交流，增進雙方的瞭解 

本次出國計畫除辦理國外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韓國飛世龍)實地評鑑察訪作業

外，亦安排參訪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在海外因文化習俗、生活型態、思想等

均有差異，也因此產生不同的法規與管理制度，值得我們尊重並且學習借鏡。本次前

往韓國辦理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實地評鑑及參訪韓國電力公社，因彼此制度不同，韓國

方面並沒有類似「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

點」的規定，因此本團隊向他們說明及介紹等相關制度，而他們亦分享韓國的營運模

式及管理制度，彼此相互討論，促進國際間交流，增進雙方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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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辦理韓國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 – 飛世龍實地評鑑訪查事宜 

1. 本次依據作業規定飛往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辦理實地評鑑，除確認書面審查

改善措施、工廠與實驗室場地配置、相關人員能力、製程及品質管理、產製實

績，以及認可設備規格等項目外，亦實際執行之該廠出廠試驗。本次順利完成

實地評鑑，落實作業要點執行，以確保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安全及提升系

統可靠度。 

2. 透過本次實地評鑑瞭解到韓國原製造廠家飛世龍對於工廠及實驗室管理之嚴

格落實：有關品質管理方面，針對各項品質管理步驟提供圖文說明，並定詳細

QC 工程表，以讓現場工作人員都可詳細瞭解如何執行，以達到將產品和製程

的變異降到最低的目標；有關出廠試驗方面，該廠在設備組裝完以後，會將設

備移置測試台進行出廠試驗，每次至少兩位人員進行試驗，一位負責測試設備

操作，另一位則負責監督出廠試驗符合標準排程，並於進行每項測試步驟時，

大聲複誦測試項目，以提醒測試人員注意及廠區其他人員小心，並確保安全。

這些對於每項細節的堅持正是成就了如今的原製造廠家飛世龍的重要因素，建

議可提供國內原製廠借鏡思考，以冀提升國內產品品質。 

3. 辦理國外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除確保產品進入我國市場之品質安全及提

升系統可靠度外，亦可瞭解國外技術發展情況、品質管理制度及生產製造流程

等等。誠如古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經驗都可作未來國內法規修

正推動或引領國內產業的進步之重要參考，建議持續依據作業要點持續辦理國

外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實地評鑑察訪。 

（二）參訪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或檢驗機構 – 韓國電力公社會談 

1. 本次分別安排與韓國電力公社的技術政策及規劃處及資材檢查處進行會談，借

此機會瞭解韓國電力公社的設備品質評估系統，通過評估交付設備的質量等級

(Excellent、Good、Normal、Limited、Poor)，優秀的給予獎勵(Incentive)，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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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給予處罰(penalty)，以達到提高設備質量的目的，建議可提供國內相關電

業參考。 

2. 透過辦理參訪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或驗證機構，除可以瞭解相關機構管

理方式、試驗標準及試驗流程等情形，亦可建立良好溝通管道，促進國際交流，

建議未來持續辦理參訪國際高壓用電設備管理單位或檢驗機構，並維持已建立

之國際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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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件一：經濟部認可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及高壓用電設備施行試驗作業要點 

 

一、為辦理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四百零一條有關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之認可及高壓

用電設備之試驗，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之執行單位為經濟部能源局（以下簡稱能源局）。 

二、有關高壓用電設備之試驗，依本要點辦理。但商品檢驗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依

其規定。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壓用電設備：指額定電壓超過六○○伏特之避雷器、電力及配電變壓器、

比壓器、比流器、熔絲、氣體絕緣開關設備（以下簡稱 GIS）、斷路器及高壓

配電盤等設備。 

（二）檢驗機構：指依本部認可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及試驗類型施行試驗之機構。 

（三）試驗機構：已建立 ISO/IEC17025 實驗室標準為獨立運作且為國際短路試驗聯

盟（以下簡稱 STL）會員，並具有大容量(3 相 500MVA)以上短路電流試驗能

力之試驗機構。 

（四）原製造廠家：指依本部認可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從事出廠試驗，且為生產該

等設備之工廠。 

（五）試驗類型：指就高壓用電設備所施行之型式試驗、出廠試驗及特性試驗。 

（六）型式試驗：指為確認高壓用電設備設計之符合性，對該設備之樣品就規定項

目（如附表一）及其標準施行之試驗。 

（七）出廠試驗：指為確保出廠之高壓用電設備品質，於出廠前就規定項目（如附

表二）及其標準施行之試驗。 

（八）特性試驗：指為確保高壓用電設備之品質及特性，就規定項目（如附表三）及

其標準施行之試驗。 

四、申請認可為檢驗機構者，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依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組織或綜合電業。 

（二）已建立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17025 及 14725 制度，並取得全國認證

基金會（以下簡稱 TAF）有關高壓用電設備試驗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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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驗機構申請認可時，應檢附下列書件，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核發認可登記

證： 

（一）申請書（附表四）。 

（二）符合前點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組織架構圖及功能說明表。 

（四）試驗場地使用權證明文件及場地配置圖。 

（五）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檢測能力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試驗

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校正報告。 

（六）具有申請認可試驗類型之各項試驗種類，其施行試驗及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

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七）CNS17025 及 CNS147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八）最近一期完稅證明；機構設立未滿一年者得免附。 

（九）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附。 

檢驗機構申請認可型式試驗者，得申請認可一部或全部之規定試驗項目。 

六、申請認可為原製造廠家者，應為在其所在國依法設立登記之工廠，並應具備下列

資格之一： 

（一）已建立 CNS17025 制度或 ISO/IEC17025 制度，並取得 TAF 或國外認證機構有

關高壓用電設備出廠試驗之認證。 

（二）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以下簡稱 ILAC）或國際短路試驗聯盟（以下簡稱

STL）有關高壓用電設備出廠試驗之認可。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

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附表五）。 

（二）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檢測能力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試驗

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校正報告。 

（四）CNS17025 或 ISO/IEC17025 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五）申請項目之代表性出廠試驗報告。 

（六）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附。 

七、已取得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並具有屬於經過或可追溯到由

國際認證論壇（IAF）認可之驗證機構核發之 ISO9001 驗證證書之廠家，得以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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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模式，申請原製造廠家之認可。 

依前項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者，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能源局申請，並由本部

核發認可登記證： 

（一）申請書（附表五-1）。 

（二）符合前項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試驗設備之名稱與測試範圍一覽表、檢測能力證明文件及設備配置圖。試驗

設備有應校正者，應檢附校正報告。 

（四）高壓用電設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 

（五）屬於經過或可追溯到由國際認證論壇（IAF）認可之驗證機構核發之 ISO9001

驗證證書之品質管理一覽表。 

（六）自我宣告以 ISO9001 資格，依第十二點規定執行出廠試驗所出具之出廠試驗

報告。 

（七）原認可登記證；第一次申請者得免附。 

必要時，能源局得要求該廠家將該用電設備送至國內之檢驗機構針對該設備

之出廠試驗項目進行抽測，申請廠家不得拒絕。 

八、能源局為辦理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之申請認可，應依序分別辦理書面審查及實

地評鑑。未通過書面審查者，不得進行實地評鑑。但經該廠家提供相關說明資料

並經能源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能源局辦理前項認可審查，就國外原製造廠家，得不辦理實地評鑑。 

實地評鑑時，應查證其工廠或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

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

件。 

九、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應依認可登記證所載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試驗類型、產

品類別及規格、試驗項目及試驗範圍施行試驗。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施行之各類試驗，依規定項目及其標準試驗全部合格

後，方得出具試驗報告。 

十、檢驗機構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三年；依第六點申請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有

效期限為五年；依第七點申請之原製造廠家認可登記證有效期限為三年。 

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應於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向能源局申請展延。每次展

延期限為三年；逾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審查不合格者，原認可登記證於有效期限

屆滿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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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七點認可之原製造廠家申請展延時，能源局應派員進行工廠訪察，其訪

察項目包括： 

（一）符合 ISO9001 制度之出廠試驗設備的測試儀器與校正文件。 

（二）設備之製造生產流程、出廠試驗設備及試驗流程。 

（三）工廠及實驗室之場地配置、產製實績及試驗能力，並確認具有施行出廠試驗

及出廠試驗報告審查能力之人員名冊及相關能力證明文件。 

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更者，得於申請展延時，併同辦理。 

十一、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原申請認可所檢附之文件或認可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更

者，其負責人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申請書、原認可登記證及相關證

明文件，向能源局申請變更。 

前項變更申請，涉及高壓用電設備項目、試驗類型、產品類別及規格、試驗

項目與測試範圍及前點第二項展延申請者，適用第五點、第六點、第七點及第八

點有關申請認可規定。但必要時，得不辦理實地評鑑。 

未依規定時限申請變更，本部得廢止認可登記證；申請變更事項經審查不合

格者，本部得暫停認可登記證之效力，並經通知於一個月內補正仍未補正者，本

部得廢止認可登記證。 

認可登記證遺失或破損不能辨識時，其負責人應聲明作廢，並辦理申請補發

或換發。 

十二、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應於自有場地依下列標準之一施行試驗，並應考量我國

氣候及電力系統等適當使用環境條件： 

（一）CNS。 

（二）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IEC)標準。 

（三）經本部認可之試驗標準。 

十三、高壓用電設備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以逐具特性試驗取代型式試驗： 

（一）係特殊用途設計，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局同意。 

（二）係訂貨生產非屬量產，致取得型式試驗報告確有困難，並經能源局同意。 

（三）避雷器（額定電壓十八仟伏以下，配電級進口或國產製）、比壓器、比流器、

電力與配電變壓器及高壓配電盤。 

十四、檢驗機構因情況特殊或配合相關周邊設施或設備容量，致無法於自有場地施行

型式試驗或特性試驗之特定試驗項目者，得申請監督試驗。 

前項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經本部認可後，始得於其他檢驗機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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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ILAC 或 STL 認可之實驗室或原製造廠家處施行監督試驗，並出具型式試驗

或特性試驗之特定試驗報告。 

第一項監督試驗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特定試驗項目之監督試驗作業程序。 

（二）欲施行監督試驗處之檢測設備、範圍及校正資料。但施行監督試驗處不在國

內者，得以 ILAC 認可之資料取代。 

十五、高壓用電設備具下列單位之一所出具所有規定試驗項目試驗合格之型式試驗報

告者，得檢附申請書（附表六）向能源局申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經審查合格者，

應核發合格證明 

（一）本部認可之檢驗機構。 

（二）ILAC 認可之實驗室。 

（三）STL 認可之實驗室。 

（四）其他經本部指定之國內、外檢驗機構。 

（五）符合第六點資格之原製造廠家。 

前項高壓用電設備為型式系列產品者，得檢附原型式之試驗報告審查合格登

錄證明文件及註明系列產品與原型式差異之系列產品型式試驗報告或證明文件，

向能源局申請型式系列產品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 

能源局辦理前二項型式試驗報告審查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能源局得要求

就一部或全部重新施行試驗： 

（一）原型式之試驗報告審查時所依據之標準已有變更。 

（二）全部或一部試驗項目不符合第十二點規定標準。 

（三）檢附文件有疑慮。 

為辦理第一項與第二項之型式試驗報告審查、第六點與第七點之原製造廠家

認可及第十三點第一款與第二款之同意，能源局得委託其他機關或經指定之檢驗

機構辦理。 

十六、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期限為七年。原申請人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

六個月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限為三年；屆期未申請展延或展延審查不合格者，

原合格證明於有效期限屆滿失其效力。 

系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有效日期與其主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

明有效日期相同。 

前項展延申請，應檢附符合型式聲明書（附表七）、原合格證明及原型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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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要時，得免附原型式報告。 

十七、取得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之高壓用電設備，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自事

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檢具第十五點第一項規定文件，向能源局申請變更： 

（一）主型式變更。 

（二）主型式設備生產位址變更。 

（三）原技術合作廠家變更者。 

（四）商標品牌變更。 

（五）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如附表八)變更。 

能源局指定之試驗標準，應每年檢討。 

十八、能源局應將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之認可登記管理資料、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

格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經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試驗合格之高壓用電設備管理

資料，傳送至高壓用電設備試驗與審查資訊系統；變更時，亦同。 

十九、本要點所訂各項申請，申請人應於接到本部或能源局通知檢附文件不完備之次

日起一個月內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駁回申請。 

二十、用戶裝用高壓用電設備，於送電前，應檢附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及相同

或更新試驗標準之出廠試驗報告，送綜合電業審查合格後，始得裝用。但符合第

十三點規定者，得逐具以檢驗機構出具之特性試驗報告取代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

格證明。 

相同規格之熔絲尚未有型式試驗報告審查合格證明前，得以原綜合電業審查

合格證明、已送特性試驗證明及切結方式，向綜合電業申請送電。 

高壓配電盤，除盤內用電設備外，如係由甲級電器承裝業於用電現場承裝盤

內用電設備，且無型式試驗報告者，應檢附原監造電機技師簽證之試驗合格報告。

高壓配電盤已有經濟部認可原製造廠家出具之合格出廠試驗報告者，有關商頻耐

電壓試驗，得於裝用現場安裝後，依原規定商用頻率試驗電壓值之百分之八十試

驗為原則。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已取得由綜合電業審查合格登錄之高壓

用電設備及能源局核可登錄同意裝用 GIS 之型式者，其登錄之高壓用電設備及 GIS

之型式，得於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裝用送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CNS17025 或 ISO/IEC17025 實驗室出

具附認證標誌之逐具特性試驗報告得取代該設備之型式試驗報告。 

二十一、認可登記證得登載下列一部或全部之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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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驗機構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將前一年度之工作報告（附表九）提報能源局。 

（二）能源局得視需要進行不定期查核，檢驗機構或原製造廠家，非有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經查核不合規定者，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將廢止其認可之

一部或全部。 

（三）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出具之報告，若有虛偽不實之情事者，廢止其認可之一

部或全部。 

二十二、本要點修正發布施行前，廠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認可登記證之有效年限，

自動展延二年： 

（一）已取得原製造廠家認可之廠家。 

（二）已向能源局申請原製造廠家認可，於本要點修正發布施行後取得原製造廠家

認可之廠家。 

用戶用電設備工程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綜合電業圖審通

過後，因故辦理圖面變更，其圖審通過日期仍以初次通過日期為準，並可適用本

要點發布施行前之申請送電審查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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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高壓用電設備原製造廠家認可實地評鑑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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